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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成立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绿色智能制造委员会的申请报告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绿色智能制造是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将物联网、云计算等

IT 技术和自动化、精益生产、能效管理等 OT 技术相融合，并与通信

技术、数字技术、能源技术协同应用于制造业的整个流程。制造业向

绿色化、智能化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全球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技术不断突破并与先进制造技术加速融

合，为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2030年

碳达峰及 2025 年数字化目标的时间节点愈发紧迫，绿色化与智能化

的融合发展正在以前所来有的速度在工业制造的领域普及。在“碳达

峰，碳中和”、“中国制造 2025”等强有力的政策引导之下，“绿色

制造” 和“智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两大主旋律。

发展绿色智能制造，对于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

根基、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数字中国、助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从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的重要阶段，在

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实现工业高质量发

展显得尤为重要。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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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探索形成新的产业生态体

系，有助于提升我国工业整体发展质量。 

为实现绿色智能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战略目标，推动绿色

智能制造产业化、制造产业绿色智能化，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我们申请成立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绿色智能制造委员会。 

一、成立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绿色智能制造委员会

的背景和意义 

目前，我国制造业面临着经济、环境、国内外局势等诸多挑战，

亟需向绿色智能化发展转型、加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打破发达国家

“再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夹层效应。绿色智能制

造将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 

在全球工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的大趋势下，绿色智能制造是制

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发展绿色智能制造技术是把握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产业绿色化、智能化是数字时代

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世界

各国均高度重视发展绿色智能制造，纷纷出台战略规划，采取各种举

措打造竞争新优势，重塑新时代的国际新格局。 

二、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绿色智能制造委员会成立

的宗旨 

（一）宗旨 

聚合绿色智能领域的企事业、高校、科研单位、商协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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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数字经济的政策、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与服务，组织、招商、

展览展示、学术交流等活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智能产业

集群，探索绿色智能建设的创新理念和实施路线，挖掘绿色智能

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打造绿色智能核心竞

争力体系，促进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主要任务和工作范围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绿色智能制造委员会通过全方

位的国际与国内广泛的交流活动，服务会员单位，服务地方政府，

服务行业。 

1、接受政府部门委托，为政府研究制定绿色智能产业发展报 

告。 

2、打造绿色智能公共服务平台，开展国内、国际交流与合作。 

3、出版《中国绿色智能年鉴》、《绿色智造丛书》。 

4、开展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研究发布行业和区域智能

制造发展指数。 

5、建立“微信公众号、网站、短视频矩阵平台”，发布绿色

智能新政策、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6、每年举办“绿色智造论坛”、定期举办“世界绿色智造论

坛”、“世界绿色智造大会”等。 

7、建设绿色智造 1+N模式：1个总部基地+N个分布式基地。 

8、举办绿色智造规划师、绿色智造领军人才、绿色智造工程

技术人才等各类研修班、专项培训班和认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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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费来源 

资金来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会费；（2）活动收入；

（3）项目收入；（4）社会赞助；（5）政府资助等。 

三、机构设置、管理机构及人员构成 

（一）机构设置 

绿色智能制造委员会拟聘请名誉主任若干人；设立主任委员

1 人，副主任委员若干人，总干事 1 人，副总干事 1-2 人，委员

若干人。 

（二）管理机构 

1、主任委员办公会：主任委员办公会议审议秘书处制定的内

部管理制度、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年度财务预算、决算）； 

2、秘书处：总干事 1人，副总干事 1-2人；负责分会日常运

营管理工作； 

3、专家组：组长 1人，副组长若干人；负责交流、考察、培

训与咨询顾问服务； 

4、基金组：组长 1人，副组长若干人；负责专项基金募集与

管理，建立孵化器和加速器，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扶持科创型企

业发展（培养科技独角兽）、支持行业龙头型企业形成产业链上

下游生态发展圈。 

（三）人员构成 

拟发起单位名单如下： 

1.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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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燕山大学 

3. 太原理工大学 

4. 西安理工大学 

5. 西北工业大学 

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7. 北京工业大学 

8. 太原科技大学 

9. 河南科技大学 

10.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1.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12. 首钢京唐联合钢铁有限公司 

13. 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4.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15.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 上海梅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7. 金属挤压与锻造装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18. 唐山扬邦钢铁研究院有限公司 

19.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20. 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 

21. 陕西科控集团有限公司 

22. 陕西省镁基新材料工程研究中心 

23. 无锡瑞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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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湖南科美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5. 首科绿汇（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6. 罗克韦尔自动化西安分公司 

27. 上海孟伯智能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28. 《重型机械》 

29. 西安艾维必特动力系统有限公司 

 

其他单位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发布发起单位的征

集通知后确定。 

 

四、办公地点 

常设机构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金花南路 5号 

秘书处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金花南路 5号 

联系人：景群平，13032934197 

特此报告，请予批准为盼！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绿色智能制造委员会筹委会 

202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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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委会组成及前期工作计划 

 

一、筹委会工作组成员： 

顾    问：李亚平 

主    任：景群平（筹委会会议召集人） 

副主任：白振华、刘亚星 

组  员：刘超 

二、筹委会前期工作主要内容： 

1、向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提出“成立中国机电一体

化技术应用协会绿色智能制造委员会申请报告”和有关材料。 

2、 联系第一批智能制造企事业单位、商协会，沟通接洽，

了解入会意向，拟定发起单位； 

3、推荐拟定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的名誉主任委员、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委员、总干事、副总干事等名单，提交审议与表决； 

3、拟定委员会工作条例，提交审议与表决； 

4、拟定委员会 LOGO设计稿，提交审议与表决。 

三、筹委会前期工作进度： 

第一次会议已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前召开，讨论确定《绿色

智能制造委员会成立的申请报告草案》。 

第二次会议拟于 2022年 12 月 9日前召开，讨论确定：1）主

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总干事、副总干事、各工作组组长

等名单；2）委员会成立大会。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 

绿色智能制造委员会发起单位名录 

 

（1）西安交通大学 

（2）燕山大学 

（3）太原理工大学 

（4）西安理工大学 

（5）西北工业大学 

（6）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7）北京工业大学 

（8）太原科技大学 

（9）河南科技大学 

（10）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1）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12）首钢京唐联合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13）河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4）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15）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上海梅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7）金属挤压与锻造装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18）唐山扬邦钢铁研究院有限公司 

（19）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20）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 

（21）陕西科控集团有限公司 

（22）陕西省镁基新材料工程研究中心 

（23）无锡瑞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4）湖南科美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5）首科绿汇（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6）罗克韦尔自动化西安分公司 

（27）上海孟伯智能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28）《重型机械》杂志社 

（29）西安艾维必特动力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绿色智能制造委员会 

工作条例（草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以下

简称协会）在绿色智能制造领域的作用，根据协会《章程》、《分支机

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成立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绿色智能

制造委员会（以下简称绿色智能制造委员会），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绿色智能制造委员会由智慧钢铁、机电一体化、智能制造

等领域从事科研、教学、设计、制造、运维、服务、经营与管理等方

面的知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等组成。 

第三条  绿色智能制造委员会是协会的分支机构，在协会的统一

领导和组织下，及时了解和掌握行业发展情况，推动制造业绿色化、

智能化发展，为社会提供专业技术咨询和服务。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绿色智能制造委员会的最高权利机构是会员大会，其职

权是： 

（一）制定和修改工作条例； 

（二）决定工作方针和任务； 

（三）审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四）决定其他重大事宜和终止事宜。 



第五条  会员大会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会员出席方能召开，其决

议须经到会会员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六条 会员大会每 5 年召开一次。 

第七条  绿色智能制造委员会由委员会、秘书处、专家组等机构

组成，每届任期 5年。因特殊情况需提前或延期换届的须由委员会表

决通报协会审查并同意。但延期换届最长不超过一年。 

第八条  委员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在闭会期间领导绿

色智能制造委员会开展日常工作，对会员大会负责。委员会设主任委

员 1 人，副主任委员若干人，秘书长 1 人，副秘书长 1-3人，委员若

干人。 

第九条 委员会的工作职责 

（一）执行会员大会的决议； 

（二）选举和罢免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 

（三）筹备召开会员大会； 

（四）向会员大会报告工作和财务报告； 

（五）决定会员入会、退会、除名、奖励、处分等事项； 

（六）制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内部管理规章制度等； 

（七）接受、答复、处理委员单位或会员单位提出的建议和质询；  

第十条 委员会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

经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十一条 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情况特殊时亦可采取

通讯形式召开。 



第十二条  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由本行业中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学

者或企业家担任。 

主任委员负责领导委员会的全面工作，任职时年龄原则上不得超

过 70 周岁，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行使下列职责： 

(一)召集和主持委员会全体人员会议，代表委员会报告工作； 

(二)检查会员大会、委员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三）代表本委员会签署重要文件。 

特殊情况下，理事长任职年龄超过 70 周岁或连任超过两届的，

由协会常务理事会审议决定。 

第十三条  委员会总干事由本行业中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担

任。秘书长负责领导委员会开展日常工作，组织实施年度工作计划等。

本委员会设立秘书处，行使下列职责： 

（一）负责日常工作的组织、开展、协调、管理和监督； 

（二）提出工作计划建议； 

（三）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四）负责信息发布和管理； 

（五）协调各专业组工作； 

（六）负责组织开展交流合作活动； 

（七）协会交付的其他工作。 

第十四条  专家组 

委员会设立专家组，专家组组长、副组长及成员由秘书处提名，

提交委员会研究决定。 



第十五条  专家组的工作职责 

（一）负责审议委员会的有关发展战略、年度计划； 

（二）评价绿色智能领域相关项目可行性，承担相关业务咨询工

作； 

（三）介绍、引荐绿色智能领域相关专家与学者； 

（四）对解决急、难、险、重任务提出建设性意见。 

第十六条  当委员会成员工作单位或个人信息发生变化时，可向

秘书处提出调整建议；因工作业务需要可提出增补或调整委员会人员

方案，经委员会秘书处批准。 

第十七条 委员会换届参考《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分支

机构换届管理办法》。 

 

第三章  业务范围 

第十八条  委员会的主要业务范围： 

（一）组织开展专业培训、讲座、开展国内外技术交流与合作； 

（二）组织开展技术服务工作，接受国内外有关社会团体、企业

用户的委托，承担相关业务咨询工作； 

（三）组织专项基金募集与管理工作； 

（四）组织建立孵化器和加速器，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工作； 

（五）扶持科创型企业发展（培养科技独角兽）、支持行业龙头

型企业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生态发展圈； 

（六）承担协会承接的各类奖项申报推荐评审工作。 



第四章 委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九条  委员的权利： 

（一）优先参加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二）优先获取协会的相关调研成果与活动信息，并享有相关的

优惠待遇； 

（三）就委员会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发表意见、建议，并进行审议

或表决。 

第二十条  委员的义务： 

（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工作条例的规定； 

（二）遵守政府、企业等相关方（服务对象）的保密制度；  

（三）不得从事有损协会及委员会声誉的活动； 

（四）未经委员会许可，不得以委员会的名义组织任何活动。 

第二十一条  凡批准入会，均由本会发给委员证书。 

第二十二条  退会应书面通知本会。 

第二十三条  如有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总会章程、本工作条

例、自律公约或长期(两年以上)不履行会员义务的行为，经委员会表

决通过，予以除名。 

 

第五章 工作程序 

第二十四条  委员会全体会议一般每年召开一次，总结本年度工

作，研究制定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第二十五条  委员会讨论重要事项、做出重大决定时，可临时召



开全体会议，充分听取大家意见。 

第二十六条  每次会议的议程都应提前做好准备，并分发给所有

与会者。会议结束后，应保存所有出席人员的签到表、会议决议或纪

要。 

 

第六章 工作经费、管理及使用原则 

第二十七条  委员会经费来源： 

（一）协会划拨； 

（二）团体或个人捐赠； 

（三）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 

（四）其他合法收入； 

（五）利息。 

第二十八条  委员会的财务工作由协会统一管理，所有收入纳入

协会基本账户，开具协会正式发票。 

第二十九条  经费必须用于本工作条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

的发展，不得在会员中分配。经费使用范围，包括会议费、专家咨询

费、相关专题活动费用、日常办公费用等。 

第三十条  委员会的资产，任何个人、单位不得侵占、私分和挪

用。 

第三十一条  委员会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參照国家

对社团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由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表决通过后协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